《歙县支持工业企业“零增地”技术改造实现效益倍增若干措施（送审稿）》

起草说明
歙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
（2024年12月）
一、起草背景
根据国务院颁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国务院令第783号）要求，我局开展涉企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查工作，发现2023年度制定的政策中有部分条款不符合现行规定等问题，在原《歙县支持工业企业“零增地”技术改造实现效益倍增若干措施（暂行）》基础上开展修订，修订过程中，重点围绕现行国务院有关规定，进一步修订补助方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

二、政策依据

1.国务院颁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国务院令第783号）；
2.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号）；
3.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规〔2024〕53号）；
4.原《歙县支持工业企业“零增地”技术改造实现效益倍增若干措施（暂行）》（歙政办〔2023〕18号）。
三、起草过程
2024年8月初，我局召集各主要业务股室负责人讨论修改，形成《歙县支持工业企业“零增地”技术改造实现效益倍增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9月14日-10月14日，挂网公开征求意见1个月；10月12日召集相关部门讨论研究，并发文征求县直各有关部门意见建议，共收到意见建议4条，采纳3条，未采纳1条（县农业农村局建议在支持条款“支持企业实现效益倍增”里新增营业收入部分奖励加一档次，例如新增营业收入1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企业5万元。不予采纳，本政策以规上工业企业为主）。我局根据会议及部门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歙县支持工业企业“零增地”技术改造实现效益倍增若干措施（送审稿）》。
四、主要框架内容
新修订的《歙县支持工业企业“零增地”技术改造实现效益倍增若干措施》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主要框架未变动，支持条款为3个方面4个小点：（1）支持技改融资贴息；（2）支持企业用地技术改造重点项目；（3）支持企业实现效益倍增。在原政策4个方面的基础上做了变更文字表述、删除等修改。

修改条款：

（一）新政策第五条第（二）点“支持企业用地技术改造重点项目”

1.支持企业建设高层厂房。对投资新建3层(含3层)以上标
准厂房或将原有厂房在符合规划和建筑质量安全并取得相关建设许可的前提下改造升级为3层(含3层)以上，且单体厂房建筑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及以上、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企业技改项目，按3层及以上建筑面积给予50元/平方米补助，单户企业最高补助100万元。

2.支持企业挖掘存量用地潜力。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产业规划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优势企业对厂房闲置或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充分利用闲置资源进行扩能改造，对在园区内租赁低效闲置厂房的工业企业（项目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方向）给予租金支持:单个项目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万元，且营业收入达到6000元/m2，可享受本年租金每月4元/m2的支持;营业收入达到8000元/m2，可享受本年租金每月5元/m2的支持;营业收入达到10000元/m2，可享受本年租金每月7元/m2的支持。单户企业最高支持不超过50万元。
将原政策中“支持企业建设高层厂房”和“支持企业挖掘存量用地潜力”并到同一支持条款“（二）支持企业用地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将“支持企业挖掘存量用地潜力”的租金奖励税收标准改为营业收入标准。将“奖励”表述改为“支持”。依据：工信部《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三、保障措施（四）加强要素保障。

（二）新政策第五条第（三）点“支持企业实现效益倍增”
对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实施完成的制造业企业，按项目投产的第二年营业收入增长部分，分梯次给予一次性支持，以支持企业运营：新增营业收入（较前两年平均值增长部分，下同）2000万元-4000万元（含），一次性支持企业管理团队5万元；4000万元-6000万元（含），一次性支持企业管理团队8万元；6000万元-1亿元（含），一次性支持企业管理团队12万元；1亿元-2亿元（含）一次性支持企业管理团队15万元；2亿元以上一次性支持企业管理团队20万元。

引用原条款的第1点“支持企业营收倍增”，将原政策中“对技术改造实施完成的企业，按技改项目投产的第二年营业收入增长部分，分梯次给予一次性奖补”表述修改为“对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实施完成的制造业企业，按项目投产的第二年营业收入增长部分，分梯次给予一次性奖补，以支持企业运营”。将“奖励”表述改为“支持”。删除第2点“支持企业税收倍增”，税收不予体现。依据：支持文件《中国制造2025》四、战略支撑与保障（四）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